竞拍须知

1.竞买人应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或公司）或者自然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参与竞拍的公司或自然人须遵纪守法，具备独立签订合同的权利和如期履行合同的能力，同时应有商业经营经验、商业信用良好、成交后能配合河南理工大学日常管理。竞买人存在不服从河南理工大学职能部门管理、多次不按规定缴纳租金及有遗留问题未解决，不能参与竞拍。
3.竞买人如为企业（或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个标的竞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存在控股关系的公司，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的竞拍。
4.竞买人如为个人，家人及亲戚不能参加同一标的竞拍。
5.经营的项目：经营项目须符合河南理工大学规划、适合大学校园氛围的合法经营，禁止经营有噪声、环境污染、影响邻里和睦的项目进驻。校内经营的项目只能为校内师生服务。
6.房屋的使用要求须是整体使用、不得分割或合并，确需分割或合并的，须河南理工大学相关部门审核后方可进行。门头装修须用阻燃材料，电线中间不留接头并穿阻燃保护管，门头上侧须用不可燃材料覆盖并有坡度，以免烟头等明火物掉落附着引起燃烧。
7.参与竞拍的企业（或公司）或者自然人近两年以来经营中无重大违法记录，以往经营中无从事、参与、帮助、协助宗教活动记录。
8.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竞买人，拒绝参与本次竞拍活动。【资格审查时，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承租人信用记录,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与其他文件一并保存。查询截止时间：本项目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9.本次竞拍不允许分包，不允许转租。
10.竞买人在参加竞拍前应现场考察，对上述标的房屋用途、房屋结构、占地面积、场地现状等充分了解并且没有异议，竞买人一旦报名参与竞拍，即表明认可标的现状。设施、设备以及装修等情况以移交时的现状为准。河南理工大学不保证标的物的现有装修状况完整，以标的物现有的空间面积和移交时的状况出租。
11.参与竞租人中含有原租户的，在同等价位条件下，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
12.买受人在租赁期内对租赁标的进行装修、维修、水电安装和空调安装（新装空调须装在家属区外面，临街安装）等，必须经河南理工大学书面同意，并且不得破坏标的主体结构。否则，一切后果由买受人承担。标的装修、维修、水电安装和空调安装等费用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13.标的租赁产生的税费由河南理工大学负责缴纳，租赁期间经营产生的一切税费、水电费、物业费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上缴。
14.买受人需取得相应经营资质，并自行办理营业执照等证件，各种证照办理后应将证照复印件交由河南理工大学存档。如涉及特许经营的，必须依法获得经营许可证。
15.租赁期间，买受人须保证用房安全和合理使用租赁物，确保标的设施安全完好，因买受人违反规定和相关法律，不合理使用租赁物造成事故的，由买受人承担全部责任。
[bookmark: OLE_LINK1]16.租赁期间，买受人必须按照消防要求配备必须的消防器材，自行做好消防安全工作，无条件接受社会和河南理工大学的监督和检查，在租赁期间发生的一切消防安全责任及损失（包括对河南理工大学造成的损失）一律由买受人负责。
17.承租期内如遇国家政策变化，政府市政建设、城市规划、学校规划、急需维修改造等因素需收回房屋的，买受人应无条件服从，河南理工大学只退还履约保证金和剩余租金，不另外补偿买受人的损失。
18.租赁期满合同自动解除，不续签合同。如继续出租将按国家相应政策重新公开竞拍。
19.买受人只限于自行使用，不得转租给第三方。
20.履约保证金金额为年成交价的四分之一。租赁终止后，买受人无违约责任的，一次性无息退还。
21.买受人若在租赁房屋内从事各类餐饮经营，必须自行将室内排水系统规范接入市政排水管网，并承担室内外管道改造、接驳、施工及相关全部费用。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终止后，买受人不得损坏已改造、接驳的室内外排水管道，亦不得就该管道改造、接驳事宜向甲方及后续承租人主张任何费用或补偿。因买受人违规接驳、使用不当、倾倒油污及杂物或其他自身原因，造成下水管道堵塞、渗漏、返水等问题的，由买受人自行承担疏通、维修、赔偿及一切相关法律责任，河南理工大学不承担任何维修、赔偿及连带责任。
22.租赁房屋内全域禁止使用明火，包括但不限于明火烹饪、明火取暖、明火照明、违规动火作业等一切产生明火的行为。买受人应严格遵守国家消防法律法规及河南理工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严禁违规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违规敷设电气线路、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行为。
